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水质监测设备采购项目询价通知书
一、采购编号：202110003
二、项目名称：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水质监测设备采购项目
三、项目简介：本项目共1个包，采购内容：满足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水质监测设备采购项目。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采购货物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进行按照调试。
四、本项目最高限价：预算金额：75000元。最高限价：75000元。报价超过最高预算金额和最高限价，作无效响应处理。（本项目所有运输、保险、装卸、安装、调试、培训、税费等一切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不承担中标供应商除中标价外的任何费用。）

五、本项目有效供应商不足3家的，终止询价采购活动。

六、本项目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七、供应商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一）供应商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无
3.其他类似效力要求：见八项第（三）点
八、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一）、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性文件及其他类似效力的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供应商为企业法人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2）供应商为事业法人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3）供应商为其他组织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4）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5）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注：①以上1-5项具有同等的投标效力，提供任一项即可。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①2019年度或2020年度任一年度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应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

②距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供应商为自然人只须出具距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一年内银行机构开具的资信证明）；

③供应商出具的2019年度或2020年度任一年度内部财务报表（应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

④供应商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

⑤供应商单位的验资报告；

⑥供应商单位公司章程复印件；

注：①以上1-6项具有同等的投标效力，提供任一项即可。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1）自行提供或提供承诺函原件。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自行提供或提供承诺函原件。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二）其他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无
（三）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相关证明材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注：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在有效期内、两面均应复印）或护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的，按此提供）；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两面均应复印）（注：①在有效期内；②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签署所有投标文件并参加投标的，则可不提供）。

3.法人授权书原件（注：①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所有响应文件并参加谈判的适用；②非独立法人机构提供相应的有授权资格的负责人授权书原件；③其签字或加盖法定代表人私人印章须与其相对应的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外籍人士适用）]上姓名一致。）
注： 1.响应文件提交一式叁份，其中正本壹份，副本贰份，可以单独密封包装，也可以所有响应文件密封包装在一个密封袋内。2. 响应文件密封袋的最外层应清楚地标明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供应商名称，并加盖供应商鲜章。3.所有外层密封袋的封口处应粘贴牢固。4.未按以上要求进行密封和标注的响应文件，采购人将拒收或者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要求修改完善后接收。

九、本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履约主要条款及其他要求条款（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全部满足，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
第一部分：技术、服务、商务及履约要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1
	等比例水质采样器
	1.采样瓶规格
24×1000mL（容量可设）

2.留样量
(1～l000)ml

3.采样精度
≤±5% F•S

4.流量测量范围
1～99999m3/h

5.流量输入信号
4～20mA

6.流量监测速率
1s

7.分析仪输入信号
4～20mA

8.数字显示
320*240图形液晶全汉字显示，菜单方式操作，简捷方便

9.通信输出接口
两路标准RS232/标准RS485

10水质样品的存储温度
4±2℃，温度偏差±0.5℃

11.工作电源
220V AC，50Hz，采样仪工作环境和温度
0～50℃
	1台

	2
	氨氮在线监测仪
	1.性能参数

测量方法：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测量范围：0~2/10/100mg/L

干扰物质：色浊度以及高浓度的钙、镁等离子（>500mg/L） 零点漂移（24h）：≤0.02mg/L

量程漂移：≤1.0%

重复性：≤2.0%

准确度：≥2mg/L 时，≤10%；

＜2mg/L 时，≤0.2mg/L。

测量间隔：整点测量、间隔时间测量，也可通过 modbus 触发仪器 校准：支持手动和自动校准，校准周期和时间可设

2.环境参数

重量（kg）：70

操作及存储的温度：5~40℃，湿度<95%，无结露。

3.其他技术参数

电源及功率：220VAC±10%，50~60HZ，200W

信号输出：1路4~20mA（可扩展至2路），RS232/RS485，2个多功能继电器。

信号输入：1路4~20mA输入（可扩展至2路）。2路开关量输入。

其他技术参数

预热时间：2小时。

其他功能：自动清洗，数据记录，打印
	1台


二、送货地点：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三、合同履行时间及质保期：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采购货物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售后服务要求：成交人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或做出维修方案，4小时内解决故障，如维修不涉及零配件更换，应在12小时内修复完毕；如涉及到零配件更换，应在48小时内修复完毕；如在48小时内无法修复，则提供备用设备（此条款适用质保期内外）。若投标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修复设备而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由投标人全额承担。
验收要求和质保期：采购人按照财库2016【205】号问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一年。
四、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供应商应开具有效等额增值税发票，先付货款的30%，安装调试完成后付剩余70%。
十、成交原则：本项目在询价小组对供应商响应文件审查结束后，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现场规定时间内按照询价通知书的规定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十一、本项目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邮箱地址：1531036850@qq.com,报名材料如下：
1． 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供单位介绍信（需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介绍信有效期）、被介绍人代表身份证（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2．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本人签字的复印件）。
报名时间：2021年11月10日-2021年11月11日上午8:00-12:00，下午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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